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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红十字会开展“三百”救助活动

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关注民生”的重要精神，更好地发挥红十字会在人道救助领域的作用，切实为困难城乡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扩大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市红十字会于近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三百”救助活动，即在每个县（市）区各救助30名贫困对象（包括10名孤寡老人、10名孤儿、10名进城务工农民），为其提供大米、油、药品、学习用品等救助物资。为确保这项温暖工程落到实处，市红十字会要求各县（市）区红十字会要严格按照救助标准推荐确定救助对象，并将救助对象名单和救助发放记录一并报送市红十字会赈灾业务处备案。

市红十字会与市文明办联合组织开展
“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

为迎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即将在我省举办的第十一届全运会，进一步推动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倡导和谐社会，创造文明环境，市红十字会与市文明办，联合组织开展了“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应急救援、自救互救、社区服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等为主要内容，通过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以红十字志愿服务的方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即将在我省举办的第十一届全运会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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